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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生存保险金给付 
若被保险人生存至十二周岁、十三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我们分别给付基本保额的 50%（百分之五十）、50%（百

分之五十）。 

若被保险人生存至十四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我们给付基本保额的 100%（百分之一百），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 

身故、全残给付   
1、若被保险人在本附加合同首个保单年度内身故或全残，自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之日起，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我

们退还已缴保险费，保险费以年缴计算。若被保险人同时发生一项以上全残情形时，该给付以一项为限。 

2、若被保险人在本附加合同首个保单年度后身故或全残，自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之日起，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我

们按 110%（百分之一百一十）的比例退还已缴保险费，保险费以年缴计算。若被保险人同时发生一项以上全残情形

时，该给付以一项为限。                          

生命末期给付      
若被保险人处于生命末期，则我们按当时身故、全残给付金额的 50%（百分之五十）给付生命末期保险金，给付次数

以一次为限。我们给付生命末期保险金后，投保人不需再缴付本附加合同后续各期保险费。 

若被保险人同时发生生命末期与全残，则我们直接给付全残保险金，不再适用前述生命末期给付的规定。 

我们给付生命末期保险金后，本附加合同的保险金额减少为原值的一半；身故、全残保险金、生存保险金、保单现金

价值及红利均以减少后的保险金额为基础重新计算。                                        

二、责任免除 

若被保险人身故、全残或生命末期由下列原因之一所致，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 

2、被保险人故意自致的伤害、参与殴斗、犯罪、拒捕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主动服用、吸食、注射毒品； 

4、被保险人自本附加合同成立（或复效）之日起两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战争、军事行为、暴乱、武装叛乱或恐怖活动； 

7、核爆炸、核辐射、核污染、原子或生化武器。 

本合同因上述第１项情形而终止，投保人已交足 2 年以上保险费的，本公司按合同约定向其他权利人退还本合同当时

的现金价值。 

本合同因上述其他情形而终止，本公司向投保人退还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  

三、保单红利 

本合同为分红保险合同，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投保人有权参与本公司分红保险业务的盈利分配。红利分配政策遵从公

平性、一贯性和稳定性原则，在合同有效期内，按照保险监管机关的有关规定，每年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

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保证分配比例不低于当年红利分配额度的 70%。 

产品的红利来源是死差、费差、利差、其他来源中的一项或多项，即来自保险公司实际经营成果优于死亡率、费用率、

投资收益等定价假设中的一项或多项的盈余或部分保单利润释放。分红保险投资组合由现金、存款、国债、金融债券、

企业债券、可转企业债、证券投资基金、央行票据、以及其它允许保险资金投资的投资工具组成。 

本合同分配的红利，以现金红利累积生息的方式进行分配，累积红利在被保险人身故、全残或者满期保险金领取日以

现金形式一次性直接分配。 

我们每年就红利的有关资料以书面形式通知投保人。本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投保人不享有红利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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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犹豫期及退保 

1、投保人拥有犹豫期的权利 

投保人自收到本合同之日起有十日的犹豫期，以便阅读本合同。 

投保人在犹豫期内可向我们书面提出撤销合同的申请，并亲自或挂号邮寄将本合同退还。 

投保人依前项规定行使合同撤销权时，撤销的效力自我们收到书面申请及合同（若为邮寄，则以寄出邮戳为准）的当

日 24 时起生效，本合同自始无效，我们将向投保人退还所有已缴的保险费。 

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在犹豫期内向我们提出理赔申请或本合同是由其它险种变更而来的，则不得再行使本条

规定的合同撤销权。投保人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承担一定的损失。 

2、投保人拥有解约的权利 
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投保人可书面通知我们要求解除本附加合同（简称退保）。申请退保时，投保人应提供下列

证明文件和资料： 

1）解除合同申请书； 

2）保险合同； 

3）投保人户籍证明或身份证明。 

自我们收到退保申请（若为邮寄，则以寄出邮戳为准）的当日 24 时起，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将于收到上述证

明文件和资料后三十日内退还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日的现金价值。 

五、投保举例 

王先生为 0 岁的儿子投保了“中荷微笑教育金两全保险（CEC）”， 同时选择附加了 CEBC，保险金额 10,000 元，缴

费到 9 周岁，年缴保费 1,838 元，则 CEBC 的保障与利益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 
年度 

年末 
年龄 

当年 
保费 

累计 
保费 

意外身故

或全残 
疾病身故

或全残 
生存 
保险金

生存金 
累计 

生命末期

保险金 
现金 
价值 

1 1 1,838 1,838 1,838 1,838 -- -- 919 1,025

2 2 1,838 3,676 4,044 4,044 -- -- 2,022 2,410

3 3 1,838 5,514 6,065 6,065 -- -- 3,033 3,881

4 4 1,838 7,352 8,087 8,087 -- -- 4,044 5,502

5 5 1,838 9,190 10,109 10,109 -- -- 5,055 7,220

6 6 1,838 11,028 12,131 12,131 -- -- 6,065 9,072

7 7 1,838 12,866 14,153 14,153 -- -- 7,076 11,033

8 8 1,838 14,704 16,174 16,174 -- -- 8,087 13,108

9 9 1,838 16,542 18,196 18,196 -- -- 9,098 15,303

10 10 1,838 18,380 20,218 20,218 -- -- 10,109 17,623

11 11 -- 18,380 20,218 20,218 -- -- 10,109 18,327

12 12 -- 18,380 20,218 20,218 5,000 5,000 10,109 14,059

13 13 -- 18,380 20,218 20,218 5,000 10,000 10,109 9,619

14 14 -- 18,380 20,218 20,218 10,000 20,000 10,109 10,000

    分红演示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低档红利演示 中档红利演示 高档红利演示 
保单年度 年末年龄 

当年红利 累计红利 当年红利 累计红利 当年红利 累计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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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3  13 34 34 54  54

2 2 31  45 78 112 124  180

3 3 49  95 123 239 197  382

4 4 68  166 169 415 270  663

5 5 86  257 216 643 345  1,028

6 6 105  370 263 925 422  1,480

7 7 125  506 312 1,265 500  2,024

8 8 145  666 362 1,665 579  2,664

9 9 165  851 413 2,128 660  3,404

10 10 186  1,062 464 2,656 743  4,249

11 11 190 1,284 474 3,209 758 5,135

12 12 168 1,491 421 3,726 673 5,962

13 13 147  1,682 367 4,205 587  6,727

14 14 74  1,806 185 4,516 296  7,225

温馨提示：该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红利分

配是不确定的。 

 

 

 

投保人声明： 
本人已经认真阅读并理解本产品说明书和以上示例，知悉以上分红演示仅供理解保单利益之用。 

 

 

投保人签名确认：                                            日期：                        
 
 
 
 

 


